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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 
的实施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 
 

一、起草背景 

2021 年 10 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

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42 号，以下简称

《意见》），聚焦减轻困难群众重大疾病医疗费用负担，在规范

统一救助制度、优化救助托底保障方案、系统强化综合保障等方

面作出统筹安排，确定了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低保边缘家庭成

员、纳入监测范围的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和因病致贫重病患者 5

类医疗救助对象，进一步明确了救助费用保障范围，提出了年度

救助起付标准、救助比例等，并要求各省（区、市）落实主体责

任，细化政策措施，确保政策落地、待遇落实、群众得实惠。 

二、起草过程 

为贯彻落实《意见》，我局在深入调研、充分论证的基础上，

紧密衔接《四川省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

振兴战略的实施方案》，牵头起草了我省《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

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〔以下简称《实

施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〕，书面征求了省直相关部门和市（州）

医疗保障部门意见，修改完善并沟通达成一致，现公开征求公众

意见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

 

 － 2 － 

《实施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主要内容包括总体要求、工作

重点、组织保障 3 个部分。 

第一部分：总体要求。明确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，提出到

2030 年，全面建成以基本医保为主体，医疗救助为托底，补充

医疗保险、商业健康保险、慈善救助、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

保障制度体系，扎实织密织牢多层次医疗保障网。 

第二部分：工作重点。包括统一救助对象类别、确保困难群

众应保尽保、促进三重制度互补衔接、明确救助费用保障范围、

合理确定基本救助水平、落实综合保障政策、建立健全防范和化

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、高效规范经办服务等 8 部分，在《意

见》基础上，结合我省实际，重点对救助对象范围和相关政策标

准进行了明确。 

第三部分：组织保障。包括加强组织领导、强化部门协同和

夯实基层基础 3 部分，明确建立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部门协同、

社会参与的重特大疾病保障工作机制。 

 


